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附设外语学校

广外外校[2004]4号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附设外语学校

关于招聘教职工的若干规定（试行）

为进一步加强人事管理，规范操作程序，保证招聘工作公开、公平、公正、有序进行，制订本规定。 
1、 准备工作

1． 各部门应在每学期开学后的二周内将所需岗位人数和任职条件以书面形式报主管校长，经校长办公会讨论后，确定下一学期所需的聘用人数（临时需要则另行报告）。

2． 办公室根据不同岗位的要求在校内或全国范围内采用网络或媒体等形式发布招聘信息。

3． 各部门可通过其它方式进一步做好招聘的宣传工作。

2、 初选工作

1． 应聘人员的材料统一邮寄或递送学校办公室，由学校办公室初步审核后送应聘部门进行初选；应聘部门在一周内应将初选审核意见、《应聘人员资料反馈单》及应聘人员资料一并交付办公室，由办公室负责通知应聘者初选结果。
2． 由学校办公室统一安排初选入围者来校面试时间，提前做好接待和食宿安排。

3． 各用人部门先拟订五人以上评审小组成员名单（须有一名分管部门的校领导）交办公室，然后组织试教（试工）和面试。学校办公室组织笔试。评审小组成员在审核应聘人员过程中应以公正、公平为原则，详细、认真填写《应聘人员审核表》。

4． 评审小组组长汇总评审组成员的审核意见和分数及时交学校办公室，再经校长审核签字后方确定是否试用。

5． 学校办公室通知试用者进行体检，体检合格后通知其来校报到。

6． 因招聘名额有限而落选，但整体素质较好的应聘人员，应存入我校“人才库”备用。 

3、 试用报到

1． 试用者在规定时间内来学校办公室报到并填写《聘用人员报到表》、《教职工情况登记表》。

2． 报到后由学校办公室通知所聘用部门安排工作。

3． 凭《聘用人员报到表》到总务处办理住宿手续，到财务室办理财务手续。

4、 聘用

1． 试用期满，经考核合格，学校与试用者协商，签订聘用合同。

2． 聘用合同按国家有关规定办理。

5、 本规定自2004年三月起执行。

6、 附件：

1.《应聘人员资料反馈单》；

2.《应聘教师试讲情况表》； 

3.《应聘人员审核表（职工）》；

4.《应聘人员审核汇总表》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附设外语学校

2004．3．30

应聘人员材料反馈单

	姓名
	
	性别
	

	学科
	
	部门
	

	职务
	
	转交时间
	

	部门意见
	                       签名：

	备注
	


注：收到材料后请在一周内将反馈意见回复学校办公室。

应聘教师试讲情况表

	试讲教师姓名
	
	性别
	
	学科
	

	试 讲 课 题
	

	试 讲 课 型
	
	试讲年级与班级
	

	课堂教学评价要点

	评价项目
	评价要点
	得    分

	教师素质（15分）
	教态、语言、板书，以及组织教学的能力等
	

	教学过程（30分）
	课的导入、兴趣培养、教学安排、技术手段、师生关系等
	

	学生学习（25分）
	参与学习、探究学习、学生体验等情况
	

	教学效果（20分）
	目标达成、教学氛围等
	

	教学特色（10分）
	教师教学有特色、有魅力、感染力等
	

	总分
	

	对试讲教师的评价（包括综合素质、课堂教学）



	听课人：

               时  间：


应聘人员审核表（职工）

时间：200   年   月     日

	应聘人员姓名
	
	性别
	

	试工内容
	

	评价
	

	意见
	签名：


应聘人员审核汇总表（教师）

时间：200   年   月     日

	姓名
	
	性别
	

	课题
	

	课型
	

	评价
	

	评分
	组长签名：

	听课者签名
	

	笔试成绩

（供参考）
	

	部主任意见
	签名

	校长意见
	签名：


应聘人员审核汇总表（生活教师）

时间：200   年   月     日

	姓名
	
	性别
	

	面试内容
	

	评价
	

	评分
	组长签名：

	面试者签名
	

	部主任意见
	签名：

	校长意见
	签名：


                                                                                              








